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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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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欣 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簽訂合資協議，據此，本公司與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設立項目公司，項目

公司將在海寧市政府支持下對海寧垃圾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和運營。項

目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 390,000,000元，分別由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

司出資人民幣234,000,000元和人民幣156,000,000元。

根據合資協議：

1) 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在海寧市範圍內設立項目公司，
本公司出資比例佔60%；

2) 本公司同意按其持有項目公司的股權 比例 (60% )在項目公司需要融資時為項目公司融

資提供擔保。項目公司的總投資額（包括出資）為人民幣 1,300,000,000元，按此計算，
擔保及本公司的出資總額將不超過人民幣780,000,000元。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最終

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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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關本公司提供擔保結合出資義務可能應付的總額的有關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 14.07條）的其中一項或以上超逾 5%但所有有關百分率低於 25%，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

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

東批准的規定。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公告，內容

分別有關本公司與海寧市人民政府於二零一八年七月三十日簽署了《海寧市垃圾焚 燒發電

廠擴建項目投資合作框架協議》以及本公司佔60%股權的附屬公司海寧綠動海雲環保能源有

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海寧綠色動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與海寧市綜合行政執法局

簽署《海寧市綠能環保項目（垃圾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特許經營協議》。

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與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簽訂合資協議，據

此，本公司與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設立項目公司，項目公司將在海寧市

政府支持下對海寧市垃圾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和運營。本公司同意按其持

有項目公司的股權 比例在項目公司需要融資時為項目公司融資提供擔保，惟須按下列主要

條款及條件進行並受其所規限。

合資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訂約方： (1) 本公司；及

(2) 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海寧市水務投資

集團有限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

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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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項目公司： 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出資，在海寧市範圍

內設立項目公司，項目公司將在海寧市政府支持下對海寧市垃圾

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和運營。

項目公司的註冊資本： 註 冊 資 本 總 額 為 人 民 幣 3 9 0 , 0 0 0 , 0 0 0 元 。 本 公 司 出 資 人 民 幣

234,000,000元，出資比例為 60%。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出資156,000,000元，出資比例為40%。

出資時間： 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按照項目公司註冊資本的

出資比例於取得工商營業執照後 20天內將各自認繳出資額的 30%
匯入項目公司在銀行開設的基本賬戶， 180天內再次將各自認繳

出資額的 30%匯入項目公司在銀行開設的基本賬戶，其餘認繳的

資本金根據工程進度在360天內足額繳納。

擔保： 項目公司經營期間內，在項目公司需要融資時，按本公司持有項

目公司的股權 比例 (60% )為項目公司融資提供總額（包括出資）不
超過人民幣 780,000,000元的擔保（以項目公司總投資額（包括出

資）人民幣 1,300,000,000元的 60%計算）。項目公司的投資總額（包

括出資金額）由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根據相關

可行性報告協定。本公司將使用其內部資源履行其有關的出資義

務。如需要，本公司將使用其內部資源履行其有關擔保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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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公司董事會： 項目公司董事會由5名董事組成。本公司委派3名董事；海寧市水

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委派 2名董事。項目公司董事會設董事長 1
名，由本公司委派；副董事長一名，由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委派。董事和董事長每屆任期 3年，經委派方繼續委派可以

連任。董事長亦是項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項目公司監事會： 項目公司設監事會，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本公司委派1名，海

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委派1名，職工監事1名，監事會設主

席一人，由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提名。

項目公司管理人員： 項目公司設高級管理人 員 5 名 。其中：總經理 1 名 ，副總經理 3
名，財務總監1名，本公司可提名3名高級管理人員，海寧市水務

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可提名 2名高級管理人員。總經理、生產副總

經理、行政人事副總經理由本公司提 名人 員 擔任，監督副總經

理、財務總監由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提名人員擔任。

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簽署本協議是落實《海寧市垃圾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投資合作框架協議》的具體舉措，有利

於海寧市生活垃圾焚 燒發電廠擴建項目的實施。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資協議（包括出資及擔保）的條款及條件屬公平合理，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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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公司、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項目公司的資料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的H股和A股股份分別於聯交所主板以及上

海証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主要從事垃圾焚 燒發電業務，並從事使用焚 燒技術處理城市生

活垃圾的垃圾焚 燒發電廠的投資、興建、營運、維護及技術顧問。

有關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的資料

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給排水基礎設

施、污水處理基礎設施及相關水務類項目的投資、開發、建設、經營、管理，是海寧市資

產經營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有關項目公司的資料

項目公司為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項目公司的主要業務包括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及其

他可接受垃圾（包括經幹化的市政污泥和一般工業固廢）焚 燒發電；自產電力、蒸汽、灰渣

的銷售。

項目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成立。由於項目公司剛剛成立，目前尚未有項目公司

的除稅前後純利、總資產和淨資產的相關財務數據。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本公司提供擔保結 合 出資可能應付的總額的有關百分 比 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條）的其中一項或以上超逾 5%但所有有關百分率低於 25%，該等交易構成本公司的一

項須予披露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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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出資」 指 本公司和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根據合資協議按彼等各自的

出資比例向項目公司總共出資人民幣 390,000,000元作為項目公司的

註冊資本

「本公司」 指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其H及A股分別於聯交所主板和上海証券交易所上市

「關聯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項目公司」 指 海寧綠動海雲環保能源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

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擔保」 指 本公司根據合資協議就項目公司融資提供的擔保

「合資協議」 指 本公司與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簽訂的《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海寧市水務投資集團有限

公司合作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台灣及中國澳門特

別行政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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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直軍

中國，深圳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直軍先生、郭燚濤先生、劉曙光先生及馮長征先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

喬德衛先生及胡聲泳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鑫女士、區岳州先生及傅捷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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